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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第三期全国高校《工程伦理》课程 
师资高级研修暨教学研讨项目通知 

 

工程教指委秘[2017]35号 

 

全国高校研究生院、工程硕士专业相关院系单位： 

由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

学院承办，清华大学出版社、北京慕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学堂在线）支持

的第三期全国高校《工程伦理》课程师资高级研修暨教学研讨项目拟于 2017

年 7月 13日开班，请有关单位安排相应人员参加，具体安排如下：  

一、培养对象 

专业教学教师；有志于从事工程伦理课程教学科研工作的教师；院校

管理部门人员；行业企业人员等。第三期拟招收学员约 120 人。按报名时

间顺序，额满为止。 

二、培训时间 

报到日期：2017年 7月 12日 

报到地点：北京丽亭华苑酒店（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25号） 

          010-82356699 

培训日期：2017年 7月 13日-7月 14日 

培训地点：清华大学 

三、教学安排见附件一 

四、结业认证见附件二 

五、培训费用：2200 元/人 

培训费包括：授课费、结业证书费，以及其它教学资源使用费、教学管

理和组织费用。不包括交通费、住宿费。培训期间为每位老师办理校内食

堂餐卡。 

请以银行汇款方式缴纳至清华大学账户，汇款后请将汇款底单发邮件

至 qhpx@mail.tsinghua.edu.cn；并注明开票名称。 

开户行:  工行北京分行海淀西区支行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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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  名： 清华大学（070）      

帐  号:  0200004509089131550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备  注:  ***工程伦理培训费 

六、住宿安排：(费用自理、可协助安排、也可以自己安排住宿) 

北京丽亭华苑酒店：标准间：630元/间 

                  大  床：550元/间 

七、咨询电话 

王老师：010-62788761；13810093156 

单老师：010-62773512；13910674938 

八、报名方式请登陆教指委会议系统报名。 

请于 2017年 6月 15日前登录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网（网址：

http://www.meng.edu.cn/）中“会议信息”栏目，进行会议注册。 

会议报名注册系统提示： 

1. 会议系统的用户名为学校的单位代码。 

2. 请各培养单位负责人员将网址及学校的单位代码通知参会人员。 

3. 参 会 人 员 登 录 “ 全 国 工 程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网 ”

（ www.meng.edu.cn），进入“会议信息”栏目，输入本学校的单位代码、

个人手机号后进行个人信息注册。 

4．已注册的参会人员，可根据自己在会议系统中填写的手机号码，进

行个人信息查询和修改。 

5. 会议系统提供会议通知（PDF 版）、会议信息；会后一周左右可查

询、下载会议代表通讯录、经报告人同意发布的会议报告 PPT等资料。 

会议报名系统联系人：卢老师  010-6279781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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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教学安排 

模块一：理论分享（在线学习+线下学习） 

在线学习工程伦理课程前 6章内容（共计 6.5学时） 

学习时间要求：在面授课之前自行学习完毕，并获得认证 

工程伦理导论 

工程与伦理 

李正风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

工程实践中的伦理问题 董丽丽：北京社科院管理所博士 

工程中的风险、安全与责任 王前：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教授 

工程中的价值、利益与公正 李世新：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

工程活动中的环境伦理 雷毅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

工程师的职业伦理 丛杭青：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

工程师的职业伦理规范 何菁：南京林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

线下学习与互动讨论（7 月 13日上午 8:30-12:00）（共计 5 学时） 

开班典礼 

工程伦理教育：历史、问题与课

程建设的思路 

李正风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

模块二：专业学习与互动讨论（分教室同时进行）（共计 4 学时） 

（7月 13 日下午 1:30-4:3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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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医药工程伦理教学及研讨 张新庆：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

信息工程伦理教学及研讨 张佐：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研究员 

土木工程伦理教学及研讨 刘洪玉：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教授 

化学工程伦理教学及研讨 赵劲松：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 

核能工程伦理教学及研讨 王建龙：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 

环境工程伦理教学及研讨 李淼：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 

水利工程伦理教学及研讨 李丹勋：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研究员 

模块三：院校分享与互动讨论（7 月 14 日上午 8:30-12:00）（共计 4 学时） 

《工程伦理》教学法分享与研讨 何菁：南京林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

《工程伦理》课程开设经验分享 由已开设《工程伦理》课程的学校的 2 位老师进行

教学经验分享与交流 

模块四：动态介绍与学员表达（7 月 14 日下午 1:30-17:00）（共计 4.5 学时） 

工程伦理案例库建设分享 雷毅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

学员说课 由各小组选派代表根据研讨学习心得分享教学设

计计划和思路，各 10分钟 

结业典礼 

（具体安排以当天实际安排为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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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线学习注意事项： 

1. 学堂在线认证时间为七天，请各位学员在7月1日前完成在线学习。 

2. 在线学习需学员先行垫付认证费用 239.2元，待获取证书后（证书

统一邮寄给社科学院，方式见后）统一组织退费。如不申请认证学习，

即无有效在线学习记录，则不能参加后期面授。 

 在线学习路径：登陆 http://www.xuetangx.com，注册（按提示）→ 在

主页搜索栏中输入所学课程名《工程职业伦理（自主模式）》→ 申请

认证证书→ 付费→ 开始学习课程内容→ 完成课程学习做课后习题→ 

在我的课程中点击申请证书或者在站内信里（按提示消息完成）申请纸

质证书→ 凭证书找会务组登记→ 学堂在线统一退费。 

 学习章节中所有课件内容，并且完成课后的习题才可获得证书；同时，

在纸质证书的收件人、联系电话和收件地址处填写，收件人：王老师，

电话：13810093156，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明斋 112房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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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结业认证 

结业要求 

1、必须完成线上学习部分（6.5学时），获取学堂在线认证证书 

2、必须完成线下学习部分（17.5学时） 

3、必须完成字数在 1000字以上的学习报告（见附件三） 

注： 

1、如果模块二专业学习部分某一专业报名人数不够 15人时，该专业教

学及研讨顺延至第四期。 

2、学习报告要求在现场培训前完成且为上交版本为电子版，建议老师

们学习期间自备笔记本电脑。 

3、此次现场培训会提供一本《工程伦理》教材，其余均为无纸化学习，

请老师们自备学习用具。 

结业证书 

建立学员学籍档案，严格按清华大学有关管理条例对学员进行管理。学

员认真完成所有课程的学习，考核合格者，可获得由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

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和清华大学联合颁发的结业证书，证书号可登录清华

大学教育培训与认证网站查询网址：http://thtm.tsinghua.edu.cn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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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 

学习报告 

基本信息 

学员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及职务： 

是否已开《工程伦理》课程： 

A. 是，课程名称：__________,  学分：______,  选课人数：______ 

B. 有开课计划 

C. 无计划 

如有开课计划，请详细说明开课时间、教学大纲及设想： 

 

 

培训学习体会： 

 

 

 

对《工程伦理》课程建设及师资培训的意见建议： 

 

 

 

 


